
广 东 省 中 山 市 第 一 人 民 法 院

公 告

（2026）粤 2071 破申 11 号

中山市万创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、王慧琪、黄育群：

关于申请人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申请对被申请人中山市

万创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一案，因你方下落不

明，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

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》的规定，向你方公告送达申

请人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的破产申请书：请求本院对中山市

万创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（具体内容详见破产申

请书）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条之规定，自本

公告发布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提出涉及以下内容的书面意见以

及相关证据资料，以便本院作进一步的审查：（1）对广东智

展展览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是否有异议；（2）广东智展

展览有限公司的债权是否真实；（3）中山市万创孵化器管理

有限公司是否具备破产主体资格；（4）中山市万创孵化器管

理有限公司是否存在破产的情形；（5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

题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七日内，你方未向本院提出异议的，

即视为你方对破产申请无异议。

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，合议庭成员为审判员王慧

娟、陈春华、陈铭宜，由审判员王慧娟担任审判长，由陈锦通



担任书记员。

特此公告

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


